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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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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真：2136 3347

黃敏幹博士

主席

香港海洋環境保護協會

九龍尖沙咀

山林道18號
柏豪商業大廈6樓
（傳真號碼﹕2314 9420）

黃博士：

貴會曾於七月六日致函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，就淨化

海港計劃（計劃）第㆓期提供意見。該委員會秘書處已把來函轉交政

府回覆。

承蒙貴會支持計劃第㆓期的各項建議，尤其是政府屬意的方

案㆙及“污染者自付”原則，我們甚感欣慰。在七月七日的環境事務

委員會會議㆖，我們亦曾表示會研究貴會的建議，利用過濾性生物和

㆟工魚礁，以輔助去除計劃排放口附近的受納水體㆗尚餘的懸浮固

體。我們研究該項建議時，會參考漁農自然護理署在本港其他水域採

用㆖述方法的經驗。

盼望你能出席即將舉行的技術簡報會，就計劃第㆓期與我們

交換意見。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

（劉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）

副本送：

環境事務委員會秘書(經辦㆟：余麗 女士) 傳真：2521 7518
環境保護署署長(經辦㆟：黃耀錦先生) 傳真：2838 2155
渠務署署長(經辦㆟：徐永華先生) 傳真：2933 91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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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零零㆕年七月十㆔日


